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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穗南府行复〔2023〕171 号

申请人：郑 XX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港口大厦 58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施晓彬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，向本府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确认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18 日通过全国

12315 平台的举报依法处理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

2023 年 2 月 18 日，申请人在被举报人经营的淘宝店铺“XX

海外自营店”购买涉案食品。其后，申请人发现被举报人存在

以下严重问题：1.该食品宣传有多种疗效；2.该食品无符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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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中文标签，且明示暗示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；3.很多

购买者误认为该食品有治疗功能，很多消费者被欺诈，属于重

大违法行为，应没收违法所得；4.食品虚假广告违法所得 3 万

元以上，构成虚假广告罪；5.被举报人其他网店存在类似违法

行为，应一并处理。2023 年 2月 18 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45

平台实名向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。2023 年 2

月 21 日，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申请人的举报线索转

送被申请人处理。被申请人至今未对是否立案、是否处罚、处

罚结果告知申请人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作为的行为表示不服。

具体理由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三条、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

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负有对举报依法

调查并反馈申请人的义务，被申请人至今未予答复，已严重超

期。

二、被申请人收到举报线索 3个月仍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，

违反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高

效原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十七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七十一条等规定，食品不得涉及疾病

治疗或预防功能，食品虚假广告违法所得 3 万元以上，应追究

虚假广告罪。被申请人未依法查处，违反法律规定。

三、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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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广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规定，被

申请人未予全面调查，即以商家不同意调解为由结案，属于程

序违法，事实不清，结果不当。

四、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再次登录网店截图并下单

固定证据，商家在申请人举报后 3 个月仍存在违法行为，被申

请人未对商家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

告法》第七十二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的规定，应依法追究相关责

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五、申请人具有行政复议的资格。申请人作为行政奖励的

相对人，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奖励不作为有利害关系。被申请

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不依法处罚或移送公安，直接导致申请人无

法获得举报奖励。

本案与穗南府行复〔2023〕77 号行政复议案件类似，可以

结合该案证据和事实审理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有权对申请人关于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、

广告违法的举报进行处理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条第二款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条第二款，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

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以及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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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

〔2019〕113 号）的规定，食品药品管理领域和工商行政管理领

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关的监督检查、行

政强制职权，由被申请人统一行使。所以，被申请人有权对申

请人的举报行为进行处理。

二、申请人的自身合法权益并未受到损害，其与被申请人

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，其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以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本案中，申

请人并未提供其自身合法权益因被举报行为而受到损害的证

据，故申请人提出涉案举报属于行使公民监督权的行为，与行

政机关就其举报事项作出处理或不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系，申

请人不具有行政申请人资格。该情形已在多宗最高法院的类案

中予以认定，如（2018）最高法行申 3935 号案、（2020）最高

法行申 1259 号案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

案范围，依法应予以驳回。

三、申请人反映问题属举报事项，被申请人已对该举报事

项进行答复，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。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收到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移交的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

XX号）及相关材料，收悉关于申请人举报被举报人广州 XX 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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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有限公司所销售的产品涉嫌违法违规的事项。2023 年 3月

9日，被申请人前往被举报人的营业场所进行现场检查。根据《市

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在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是否立案决定后五个工作日内

告知举报人。而本案中，由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尚在

前期调查核实过程中，尚未决定是否立案，故此前暂未将有关

情况告知举报人，尚不符合答复举报人的条件。

经被申请人核查：1.被举报人所销售的被举报食品为“德

国进口 XX 硒片”，被申请人在其淘宝网页未发现有明示或暗示

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的字眼，且在该页面“产品信

息”中已列明“本品不能代替药品”，暂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条规定“广告不得含有虚

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”的情形。2.

根据被举报人提供的物流明细，被举报食品属于跨境电商零售

进口商品，已在商品页面信息上展示了商品原文翻译的中文标

签，同时在消费者下单网页向消费者提供了风险告知书，已明

确告知“相关跨境零售商品直接购自境外，可能无中文标签，

如有需要，可以通过商品详情页查看相关商品标签中文翻译或

联系客服后再下单购买”的内容，符合国家对跨境电商零售进

口商品的监管要求。3.关于申请人反映被举报人评论区存在很

多购买者都误认为产品具有治疗疾病功能问题。经查，被举报

人解释，此区域是淘宝平台消费者自由评论区，发布内容与被

举报人无直接关系。4.关于被举报人的其他互联网网店也有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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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问题，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 2家网店“XX 海外自营店”“XX

健康严选”的产品进行了抽查，检查中未发现申请人所述的违

法问题。因此，被申请人暂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经营不符合食

品安全标准或要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，依法决定不予立案。

2023 年 5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作出《关

于广州 XX 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线索的答复》（穗南

综行调 2023-XX），并于 2023 年 6月 2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申

请人送达了该答复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已依法将调查情况告知申

请人，被申请人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2 月 18 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广州市南

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下称南沙区市监局）进行投诉举报，并

形成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》（编号：

144011500202302189441XXXX）。该投诉单载明：“信息提供方

姓名：郑 XX；涉及主体信息名称：广州 XX 健康咨询有限公司（下

称被举报人）；投诉问题类型：其他虚假广告问题；诉求内容：

赔偿损失，停止侵权、核定侵权责任。投诉内容：1.本人在淘

宝‘XX 海外自营店’购买了涉案食品，该食品大肆吹嘘有多种

疗效。2.无符合规定的中文标签，且标签中含有关的图文，明

示暗示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，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和

GB7718-2011 有关要求（主要有：2.2 食品标签：食品包装上的

文字、图形、符号及一切说明物；3.6 不应标注或者暗示具有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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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、治疗疾病作用的内容，非保健食品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

保健作用）。3.通过查看评论区可以发现很多购买者都误认为

产品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，且该店铺其他产品也有类似违法如

升血小板、女性免疫复查转阴，很多消费者被欺诈了，属于重

大违法行为，违法所得应没收。4.食品虚假广告违法所得 3 万

以上，虚假广告罪。5.该公司还有好几个互联网网店，也是类

似违法，应一并处理。诉求：1.赔礼道歉，按消法赔偿；2.立

案处罚，告知结果；3.给我行政奖励；4.召回问题食品，扣押

没收销毁。”申请人一并提供了德国进口 XX硒增强硒片桥本补

硒提高非硒酵母软胶囊正品（下称被举报食品）产品页面截图。

2023 年 2月 21 日，南沙区市监局将被举报人涉嫌违法违规

的举报线索转送被申请人处理，于同日以电子公文形式向被申

请人送达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

及投诉举报材料。

2023 年 3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前往被举报人住所地就广告宣

传有关问题对被举报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。

该笔录记载：“一、该公司持有《营业执照》（代码：

91440115MA59DRXXXX ）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 [ 编号：

JY1440115022XXXX(1-1)]；二、经现场查看该公司淘宝网店‘XX

海外自营店’中销售的食品‘德国进口 XX 硒片’，未发现该产

品有明示、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，且在宣传页面

有列明‘本品不能代替药品’的字眼；三、该公司负责人称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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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，且在商品订购网页向消费者提

供风险告知书，说明‘相关商品直接购自海外，可能无中文标

签，消费者可通过网站查看商品中文电子标签’；四、该公司

负责人称该商品的外包装宣传为产品外包装翻译；五、执法人

员现场截图了网页界面，由该公司负责人签名确认；六、本次

检查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 X 全程陪同。”经被举报人确认的

被举报食品页面截图显示：该页面载有“HPV 免疫专项配方”“德

国女科 XX”“真正专业应对女性的配方”“维持 HPV 感染者良

好的免疫力”“产品信息：【产品名称】：XX 免疫素，【注意

事项】：本品不能代替药品。”被申请人调取的被举报食品物

流详情显示，被举报食品需完成清关申报后由保税仓出库发货。

被申请人调取的《授权须知&消费者告知书》记载：“消费者告

知书 为方便您更好地选购淘宝网上的跨境零售商品，请仔细阅

读并理解以下告知书的内容：1.本店产品为境外商品。商品的

实际销售主体详见商品详情页的公示，店铺仅仅为该商品提供

信息发布服务，为实际销售方提供推广渠道。……4.相关跨境

零售商品直接购自境外，可能无中文标签，如有需要，您可以

通过商品详情页查看相关商品标签中文翻译或联系客服后再下

单购买。下单购买视为您已经清楚了解物品的外包装及内容且

仍然自愿购买。”被申请人现场截图的被举报食品详情页面中

有该食品标签翻译后的中文标签。被申请人一并抽检了被举报

人经营的“XX 海外自营店”“XX 健康严选”的产品，产品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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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附有翻译后的中文标签，并备注有“本品不能代替药品”的

内容。

2023 年 5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《关于广州 XX

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线索的答复》（穗南综行调

2023-XX 号）（下称《答复》），该《答复》载明：“郑 XX：

我局对由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

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转来的你举报广州 XX 健康

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‘被举报公司’）涉嫌违法违规的问题

进行了核查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经我局执法人员核查被

举报公司淘宝网页名称为‘德国女科 XX’的食品，未发现有明

示暗示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的字眼，在页面最后规

格介绍中有列明‘本品不能代替药品’ 的字眼，我局认为不属

于广告违法。关于你反映被举报公司销售无符合规定中文标签

的食品问题。根据被举报公司提供的物流明细，该商品属于跨

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，已在商品页面信息上展示了商品原文翻

译的中文标签，同时在消费者下单网页向消费者提供了风险告

知书，告知‘相关跨境零售商品直接购自境外，可能无中文标

签，如有需要，可以通过商品详情页查看相关商品标签中文翻

译或联系客服后再下单购买’，符合国家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

商品的监管要求。关于你反映被举报公司评论区很多购买者都

误认为产品具有治疗胃部疾病的问题，被举报公司解释称此区

域是淘宝平台消费者自由评论区，发布内容与被举报公司无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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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关系。关于你反映被举报公司的其他互联网网店也有类似问

题，我局对被举报公司的 2家网店‘XX 海外自营店’‘XX 健康

严选’的产品进行了抽查，检查中未发现你所述的违法问题。

鉴于以上调查，我局暂未发现被举报公司存在广告违法的行为，

决定不予立案，该线索作理结。你举报所述的奖励事项，非我

局职能，请向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。如不服本答复……”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月 2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该《答复》。

另查明，广州 XX 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南沙

区XX街 XX路 XX号自编 XX栋 XX层，已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

经营项目为预包装食品销售（不含冷藏冷冻食品）、特殊食品

销售（保健食品）。

2023 年 5月 22 日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举报处理的

法定职责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申请人提供的全国 12315

平台《投诉单》截图、被举报食品产品页面截图，南沙区市监

局作出的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、

《 广 东 市 场 监 管 投 诉 举 报 平 台 投 诉 单 》 （ 编 号 ：

144011500202302189441XXXX），被举报人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被举报食品页面截图、被举报食品物流

详情、《授权须知&消费者告知书》《跨境电商包装说明及正品

承诺书》《广州 XX 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相关说明》、被举报食品

原版说明中文翻译页面，被申请人提供的电子公文收文页面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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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、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《关于广州 XX 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

法违规线索的答复》（穗南综行调 2023-XX 号）及送达凭证等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。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）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。”第二

十五条规定：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处理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”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

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113 号）第二条规定：

“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具体职能如下：（一）行使

工商行政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……

（三）行使食品药品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

罚权；……与上述行政处罚权相关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强制职权，

由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行使……其他行政主管部

门不得再行使……”本案中，被举报人住所地在南沙区，属于

被申请人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，因此，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

涉工商行政管理及食品药品管理领域的举报事项进行处理的法

定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》与申请人没有利害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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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

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

收非法财物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

吊销执照、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；（二）对行政机

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

措施决定不服的；（三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、执照、

资质证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、中止、撤销的决定不服的；（四）

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、矿藏、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

草原、荒地、滩涂、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

定不服的；（五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；（六）

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；

（七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征收财物、摊派费用或者违法

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；（八）认为符合法定条件，申请行政机

关颁发许可证、执照、资质证、资格证等证书，或者申请行政

机关审批、登记有关事项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；（九）

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利的法

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；（十）申请行政机关依法

发放抚恤金、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，行政机关没有

依法发放的；（十一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

其合法权益的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二十八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

理：……（二）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……”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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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令第 61 号）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的举报，是指自

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

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线索的行为。”第三十一

条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。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

告知举报人。”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（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

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

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

有规定的除外。”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2月 21 日收到南沙区市监局

转办的举报线索后，已于 2023 年 3月 9日到被举报人的住所地

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。被申请人经核查，

查明被举报人不存在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，于 2023 年 5月 29

日作出不予立案的《答复》，并于 2023 年 6月 2日邮寄送达申

请人，已履行了法定职责。虽然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

不予立案的《答复》，违反了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

定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号）第十八条的规定，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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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存在瑕疵，但对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，故本

府在此仅予以指正。根据上述规定，举报的作用主要为行政机

关直接查处违法行为提供线索或证据，因此其规范目的在于维

护公共利益，而非保障消费者个人的合法权益。被申请人对申

请人的举报已依法履行查处职责，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处理

结果，不直接为申请人设定权利义务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处

理结果之间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。故，申请人的复议申

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，应

予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


